
0.1 建筑力学的内容和任务
建筑力学是将刚体静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等课程中的主要内容依据概念之间的

逻辑关联性重新组织形成的力学知识体系。
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一大批新的标志性工程不断涌现,例如:

 

目前世界上

最长的大桥———丹昆大桥(全长164.85
 

km,图0.1.1)、
 

大兴国际机场(图0.1.2)、
 

三峡水

利工程(图0.1.3)、高度达到632
 

m的上海中心大厦(图0.1.4)。这些大型基建工程的建

设,加快了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进步步伐,提升了工程设计理念和创新结构形式与理论

的高度,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建筑环境。

图0.1.1 世界最长大桥———丹昆大桥 图0.1.2 大兴国际机场

图0.1.3 三峡水利工程

   
图0.1.4 上海中心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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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结构与构件

在机械、交通运输和建筑等工程中,广泛地应用各种机械设备和工程结构。机械的零件

和结构部分统称为构件,由若干构件按照合理方式组成并用来承担荷载起骨架作用的部分

称为结构。图0.1.5所示为一个常见厂房的结构及构件的示意图。

图0.1.5 常见厂房结构及构件的示意图

结构一般可按其几何特征分为三种类型:
  

(1)
 

杆系结构 组成杆系结构的构件是杆件。杆件的几何特征是其长度尺寸远大于横

截面的尺寸。
(2)

 

薄壁结构 组成薄壁结构的构件是薄板或薄壳。薄板或薄壳的几何特征是其厚度

尺寸远远小于其另外两个方向的尺寸。
(3)

 

实体结构 其三个方向的尺寸基本为同一数量级的结构,如挡土墙、
 

基础、钢
球等。

建筑力学主要以杆件及平面杆系结构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力学行为。常见的平面杆件

结构形式有以下几种。

1.
 

梁

梁是一种受弯杆件,其轴线通常为直线。梁可以是单跨的和多跨的(图0.1.6)。

2.
 

桁架

桁架是由若干根直杆在两端用铰连接(见1.5节)而成的结构(图0.1.7)。当荷载只作

用在结点(也称节点)时,各杆只产生轴力。

3.
 

刚架

刚架是由直杆组成并具有刚结点(见1.5节)的结构(图0.1.8)。

4.
 

拱

拱的轴线是曲线,且在竖向荷载作用下,主要承受压力,并会产生水平反力(图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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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反力大大改变了拱的受力性能。

5.
 

组合结构

组合结构是由桁架和梁或桁架和刚架组合在一起的结构(图0.1.10)。

图0.1.6 多跨梁 图0.1.7 桁架

图0.1.8 刚架 图0.1.9 三铰拱 图0.1.10 组合结构

0.1.2 建筑力学的任务与研究内容

在正常使用状态下,构件或工程结构都会受到外界的主动力(荷载)的作用,或者相邻构

件或其他物体对它的作用。
在荷载作用下,构件及工程结构的几何形状和尺寸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称

为变形。当荷载达到某一数值时,构件或结构就可能发生破坏,如吊索被拉断、钢梁断裂等。
如果构件或结构的变形过大,也会影响其正常工作。如机床主轴变形过大时,将影响机床的

加工精度;
 

楼板梁变形过大时,下面的抹灰层就会开裂、脱落,等等。此外,对于受压的细长

直杆,两端的压力增大到某一数值后,杆会突然变弯,不能保持原状,这种现象称为失稳。如

果静定桁架中的受压杆件发生失稳,可使桁架变成几何可变体系而失去承载力。
在工程中,为了保证每一构件和结构始终能够正常地工作而不致失效,在使用过程中,

要求构件和结构的材料不发生破坏,即具有足够的强度;
 

要求构件和结构的变形在工程允

许的范围内,即具有足够的刚度;
 

要求构件和结构维持其原有的平衡形式,即具有足够的稳

定性。
结构或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与其本身截面的几何形状和尺寸、所用材料、受力情

况、工作环境以及构造情况等有密切的关系。在结构和构件的设计中,首先要保证其具有足

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同时,还要尽可能地选用合适的材料和尽可能地少用材料,以节

省资金或减轻自重,达到既安全、实用又经济的目的。建筑力学的任务就是为设计或验证既

安全又经济的构件和结构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计算方法和实验技能。
由于结构或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都与所用材料密切相关,在计算、设计以及校核

其承载力之前,必须了解材料的力学性能,而各种材料的力学性能必须通过实验加以测定,
所以,建筑力学还要研究材料在荷载作用下的力学性质。

建筑力学的研究对象,依据所研究问题的目的不同而取不同的力学模型。当研究和分

析各种力系的简化和平衡问题、研究结构的组成规律时,通常将被研究的物体视为刚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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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刚体,就是绝对不变形的物体。即在任何外力作用下,其形状和大小始终保持不变的物

体。刚体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事实上,任何物体在外力的作用下都

会产生变形,即它们都是变形体。但是很多物体的变形十分微小,在这种变形可以不被考虑

或暂时可以不被考虑的情况下,可以把物体当作刚体来看待。例如,房屋结构中的梁和柱,
在受力后将分别产生弯曲变形和压缩变形。当研究其中的梁、柱的平衡以及整个房屋结构

的平衡问题时,都不考虑它们受力后的这些微小变形,而将其看成不变形的刚体。这样,大
大简化了其平衡问题的分析计算。此时,刚体的模型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但当研

究梁、柱的变形大小及由此产生的内力(应力)时,则必须考虑它们几何形状与尺寸的变化,
而将它们看作变形体。可见,对同一物体,由于所研究的问题的目的不同,往往使用不同的

力学模型。一般而言,构造一个物体系统合适的力学模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特别是随着系

统的复杂性日益提高,建模的难度也日益增加。本课程主要讨论在已知力学模型的基础上,
如何分析物体的受力,建立系统外力之间、内力与外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外力与变形之间的关

系,并讨论物体系统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
综上可知,建筑力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
 

研究物体以及物体系统的受力、各种力系的简化和平衡规律;
 

(2)
 

研究结构的组成规律和合理形式;
  

(3)
 

研究构件(主要是杆件)和结构(主要是杆件结构,包括静定结构和超静定结构)的
内力和变形与外力及其他外部因素(如支座位移、温度改变等)之间的关系,并对构件及结构

的强度和刚度进行验算;
 

(4)
 

研究材料的力学性质和构件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的破坏规律;
  

(5)
 

讨论受压杆件以及简单刚架的稳定性问题。
建筑力学的内容是很多土木类和建筑类专业的基础。一方面,它与前修课程如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等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另一方面,又为进一步学习如建筑结构、道路、桥梁、水
利以及机械原理和设计等后续的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和计算方法。因而,它在各

门课程的学习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建筑力学中的很多知识来源于生活,可以利用

相关理论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建筑力学的理论概念性较强、分析方法典型、解题思路清晰,同学们在学习中要深入理

解基本概念、基本理论,通过多做习题来熟练掌握建筑力学问题的各种分析计算方法、解题

思路和技巧,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弄懂概念、掌握理论和熟悉方法的目的。

0.2 变形固体的基本假设

实际工程中的任何构件、机械或结构都是变形体,或称变形固体。变形固体除受外力及

其他外部因素的作用外,其本身性质也是多种多样、十分复杂的。每门学科只是从某个角度

去研究物体性质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同样,建筑力学也不可能将各种因素的影响同

时加以考虑,而只能保留所研究问题的主要方面,略去影响不大的次要因素,对变形固体作

某些假设,即将复杂的实际物体抽象为具有某些主要特征的理想物体。通常,在建筑力学

中,对变形固体作出如下假设。



5    

1.
 

连续性假设

连续是指物体内部没有空隙,处处充满了物质,且认为物体在变形后仍保持这种连续

性。这样,物体的一切物理量如密度、应力、变形、位移等才是连续的,因而可以用连续函数

来描述。
实践证明,在工程中将构件抽象为连续的变形体,不仅避免了数学分析上的困难,可以

使用坐标来描述物体的变形,并便于利用微积分等数学工具,而且,由此假定所作的力学分

析被广泛的实验与工程实践证实是可行的。

2.
 

均匀性假设

均匀性是指物体内各点处材料的性质相同,并不因物体内点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这

样,可以从物体中取出(选取)任意微小部分进行研究,并将其结果推广到整个物体。同时,
还可以将那些用大试件在实验中获得的材料性质应用到任何微小部分上去。

3.
 

各向同性假设

各向同性是指物体在各个不同方向具有相同的力学性质。因此,表征这些特性的力学

参量(如弹性模量、泊松系数等)与方向无关,为常量。应指出的是,如果材料沿不同方向具

有不同的力学性质,则称之为各向异性材料。木材、复合材料是典型的各向异性材料。
以上针对材料的三个假设是变形固体力学普遍采用的前提假设。
物体受力后,总会出现一些响应,例如,物体会运动、变形等。对于变形,有弹性变形和

塑性变形之分。弹性变形是指物体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变形,当去掉外力后,物体能完全恢复

原来的形状而没有残余变形。具有这种性质的物体称为完全弹性体。实际上,理想的完全

弹性体不存在,但常用的工程材料如金属、木材等,当外力不超过某一限度时,很接近于完全

弹性体,可将其视为完全弹性体。塑性变形则是去掉外部因素后不能全部消失而留有残余

的变形,也称残余变形。有时必须考虑物体的塑性变形,此时就不能再把物体视为完全弹性

体,必须考虑其塑性。
 

在土建工程中,物体在外力或其他外部因素作用下产生的变形与其整体尺寸相比通常

是很微小的,物体各点处的位移也是微小的,此类变形称为小变形。由于是小变形,在弹性

变形范围内讨论物体的支反力与荷载或者内力与外力之间关系时,可以按物体的原始位置

进行计算,而不用考虑其变形,这种处理方法常称为原始尺寸原理。同时,在计算其变形和

位移时,也可略去变形的高阶微量以简化计算,产生的误差一般可以满足工程的需要。

0.3 荷载的分类及简化

作用在物体上的外力,按其作用方式可分为体积力和表面力,简称体力和面力。体力是

连续分布在物体体积内的力,如物体的自重,电场中运动的带电导体的电磁力等;
 

面力是其

他物体通过接触面作用于一物体表面的力,如车辆的轮胎压力、流体压力、风作用在建筑物

表面的力等。力学中,把作用于物体上的外力按其使物体运动(或有运动趋势)或阻碍物体

运动,分为主动力或约束反力。在外力作用下,物体发生变形,其内部各质点产生位移,同时

产生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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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 荷载及其分类
 

荷载是主动作用于物体上的外力。在实际工程中,构件或结构受到的荷载是多种多样

的,如建筑物的楼板传给梁的重量、钢板对轧辊的作用力等。这些重量和作用力统称为加在

构件上的荷载。
荷载可以根据不同特征进行分类:

  

(1)
 

荷载按其作用在结构上的时间久暂可分为恒载和活载。
恒载是长期作用在构件或结构上的不变荷载,如结构的自重和土压力。
活载是指在施工和建成后使用期间可能作用在结构上的可变荷载,它们的作用位置和

范围可能是固定的(如风荷载、雪荷载、会议室的人群重量等),也可能是移动的(如吊车荷

载、桥梁上行驶的车辆等)。
(2)

 

荷载按其作用在结构上的分布情况可分为分布荷载和集中荷载。
分布荷载是连续分布在结构上的荷载。当分布荷载在结构上均匀分布时,称为均布荷

载;
 

当沿杆件轴线均匀分布时,则称为线均布荷载,常用单位为N/m或kN/m。
当作用于结构上的分布荷载面积远小于结构的尺寸时,可认为此荷载是作用在结构的

一点上,称为集中荷载。如火车车轮对钢轨的压力,屋架传给砖墙或柱子的压力等,都可认

为是集中荷载,常用单位为N或kN。
(3)

 

荷载按其作用在结构上的性质可分为静力荷载和动力荷载。
静力荷载是指从零开始缓慢、平稳地增加到终值后保持不变的荷载。
动力荷载是指大小、位置、方向随时间迅速变化的荷载。在动力荷载下,构件或结构产

生显著的加速度,故必须考虑惯性力的影响。如动力机械产生的振动荷载、风荷载、地震作

用产生的随机荷载等。

0.3.2 两种均布荷载的简化
 

工程结构计算中,通常需要将梁、板等构件所受的荷载简化以方便计算。荷载的简化是

一个重要的问题,下面通过讨论两个简单的问题来说明荷载的简化。

1.
  

等截面梁自重(体积力)的简化

假设一矩形截面梁如图0.3.1所示,其截面宽度为b(m),截面高度为h(m),长度为

l(m)。设该梁的单位体积重量(重度)为γ(kN/m3),则此梁的总重为

W =bhlγ (kN)
  若梁的自重沿梁跨度方向是均匀分布的,则沿梁轴单位长度,即每米的自重q为

q=W/l=bhγ (kN/m)
  q值就是梁自重简化为沿梁轴方向的均布线荷载值。线荷载q 也称线荷载集度,表示

单位长度内有多大的力作用。

2.
 

均布面荷载化为均布线荷载

图0.3.2中的平板,板宽为b(m),板跨度为l(m),若在板上受到均匀分布的面荷载

q'(kN/m2)的作用,那么,在这块板上受到的全部荷载F 为

F=q'bl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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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3.1 梁自重荷载的简化

而荷载F 是沿板的跨度均匀分布的,于是,沿板长度方向均匀分布的线荷载q大小为

q=q'b (kN/m)

  可见,均布面荷载简化为均布线荷载时,均布线荷载的大小等于均布面荷载的大小乘以

受荷宽度。

图0.3.2 作用在平板上的均布荷载的简化

图0.3.3所示为某楼面的结构示意图。平板支承在大梁上,跨度为l1;
 

梁支承在柱上,

跨度为l2。当平板上受到均布面荷载q'(kN/m2)(图中未画出)时,梁AB 沿其轴线方向受

到板传来的均布线荷载q(kN/m)怎样计算呢? 由于梁的间距为l1,跨度为l2,所以梁AB
的受荷范围是图0.3.3中阴影线所占的面积,即梁的受荷宽度为l1。于是,很容易就能算

出梁AB 受到板传来的均布线荷载值为

q=l1q' (kN/m)

图0.3.3 梁、板荷载的传递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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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布荷载是工程中常见的荷载类型,另外还有非均布的荷载及其简化等问题,将在后续

章节详述。

0.4 杆件的基本变形
如前所述,结构可以视为很多构件或杆件按照一定的方式组装而成,故结构的变形也可

以视为各个构件或杆件变形后依据变形协调后形成。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外力作用下,杆件

的变形形式各不相同。而复杂的变形可以分解为几种基本变形形式的组合。杆件的基本变

形形式有下面4种。

1.
 

轴向拉伸与压缩

在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线与杆件轴线重合的外力作用下,杆件的长度发生伸

长或缩短,这种变形称为轴向拉伸与轴向压缩,如图0.4.1(a)、(b)所示。拉压杆件常常直

接称为杆,有时将在竖直方向承受压缩荷载的杆件也称为柱。

2.
 

剪切

在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线相距很近且垂直于杆件轴线的外力作用下,杆件的

横截面沿外力作用方向发生错动,这种变形称为剪切变形,如图0.4.1(c)所示。机械及土

木结构中常见的联结件,如铆钉、螺栓等受力时常发生剪切变形。

3.
 

扭转

在一对大小相等、转向相反、位于垂直于杆轴线的两平面内的力矩作用下,杆件的任意

两个横截面发生绕轴线的相对转动,这种变形称为扭转变形,如图0.4.1(d)所示。机械工

程中的传动轴等的变形即是扭转变形。通常将以扭转为主要变形形式的杆件称为轴。

4.
 

弯曲

在一对大小相等、转向相反、位于杆件纵向平面内的力偶作用下,杆件的轴线由直线变

为曲线,这种变形称为弯曲变形,如图0.4.1(e)所示。通常将以弯曲为主要变形形式的杆

件称为梁。

图0.4.1 杆件的基本变形

受弯杆件是工程中最常见的构件之一。吊车梁、火车轮轴等的变形都是弯曲变形。
实际工程中,还有一些杆件可能同时具有多种基本变形形式,这种复杂的变形形式常见

的有拉伸与弯曲的组合变形、弯曲与扭转的组合变形等。这种基本变形的组合称为组合变

形。杆件组合变形的分析是建立在杆件基本变形分析结论的基础上的。



1.1 力及力系

1.1.1 力
 

1.
 

力的概念

  力是物体间相互的机械作用,它使物体的机械运动状态发生改变和使物体产生变形。
前者称为力的运动效应或外效应,后者称为力的变形效应或内效应。刚体静力学只限于研

究刚体,不考虑物体的变形,只涉及力的外效应,而力的内效应将在后续各章变形体力学中

研究。
力对物体的作用效应取决于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这三者称为力的三要素。力的

大小表示物体相互间机械作用的强弱程度。在国际单位制中,以N(牛顿,牛)或kN(千牛)
等作为力的单位。力的方向表示物体间的相互机械作用具有方向性,它包含力的作用线在

空间的方位和力沿其作用线的指向两个因素。力的作用点是抽象化的物体间相互机械作用

位置。实际上物体相互作用的位置并不是一个点,而是物体的一部分面积或体积。如果这

个作用面积或体积与物体的几何尺寸相比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则可将其抽象为一个点,称为

力的作用点,作用于该点的力则称为集中力;
 

反之,当力的作用面积或体积不能忽略时,则称

该力为分布力,如重力、水压力等。分布力可视为在作用区域内无穷多个微小集中力的集合。

图1.1.1 力的表示

由力的三要素可知,力是矢量,而且是定位矢量(即该矢量的

作用效果与作用点的位置有关)。在力学分析中,力矢量一般用

有向线段和字符两种方式表达。如图1.1.1所示,有向线段的长

度AB 按一定比例尺表示力的大小,线段的方位和箭头的指向表

示力的方向,线段的起点A 或终点B 表示力的作用点。线段所

在的直线称为力的作用线(如图中虚线所示)。通常用黑体字母

F 表示力矢量,用字母F 表示力的大小。

2.
 

力的投影计算

在直角坐标系中,已知力F 与x 轴、y 轴的夹角分别为α、β,如图1.1.2(a)所示,则F
在直角坐标轴x、y 上的投影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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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 =Fcosα, Fy =Fcosβ (1.1.1)
力在一个轴上的投影是代数量。

若力F 在平面内两正交轴上的投影Fx 和Fy 已知,则力F 的大小和方向余弦分别为

F= F2x +F2y

cosα=
Fx

F
,cosβ=

Fy

F









 (1.1.2)

  一般而言,若坐标系不是直角坐标系,则上述公式不成立。

图1.1.2 力的投影及分力

【说明】 ①力的投影和分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力在一个轴上的投影是代数量,如
图1.1.2(a)所示,它只有大小和正负;

 

而力的分量是矢量,不仅有大小和方向,还有作用点,
二者不可混淆。②当x、y 轴不垂直时,力沿两轴的分力Fx 和Fy 在数值上并不等于力在

两轴上的投影Fx、Fy,如图1.1.2(b)所示。③计算力在一个轴上的投影的方法需要熟练掌

握,以便今后能快速建立力的投影的平衡方程。

1.1.2 力系
 

力系是一组力的总称。为了深入分析和讨论力系,常将力系按照力的作用线分布情况

进行分类。
如果力系中所有力的作用线在同一平面内,则这种力系称为平面力系。平面力系又

分为:
  

(1)
 

平面汇交力系:
  

所有力的作用线都在同一平面内且作用线汇交于一点的力系。
(2)

 

平面平行力系:
  

作用于同一平面内、力的作用线相互平行的力系。
(3)

 

平面一般力系:
  

各力作用线位于同一平面内,但既不是汇交力系,也不是平面平行

力系,又称平面任意力系。
若力系中所有力的作用线不全在同一平面内,则这种力系称为空间力系。与平面力系

一样,也可以把空间力系分为空间汇交力系、空间力偶系、空间一般(任意)力系。
按照作用效果来说,若某两个力系分别作用于同一物体上,其效应相同,则这两个力系

称为等效力系。力系{F11,F12,…,F1m}与{F21,F22,…,F2n}等效可记为{F11,F12,…,

F1m}�{F21,F22,…,F2n}。等效力系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具有可传性(见文献[17])。若

某力系作用在一物体上,并且该物体处于平衡状态,则该力系称为平衡力系。


